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劳动能力鉴定

委员会《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

书》送达公告

寿光晓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劳动能力鉴
定委员会于2024年5月17日作出《阿克苏地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鉴
定结论书》【阿地劳(初)鉴2024年3-180号】，被鉴定人：艾尔盘·居麦
克，鉴定结论为：工伤级别9级;生活自理障碍程度：无生活自理障碍。
因其它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予以公告送达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
送达。如对鉴定结论不服，可在鉴定结论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自治区劳
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，特此公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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